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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关于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受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

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本所已出具了《关于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

《关于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

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本所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发审委对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证发反馈函[2011]183号）之要求，对发行

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

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所作的各项声

明，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

告的补充。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发行人与英飞特相关协议的真实性进行补充

核查，对发行人与英飞特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对业绩的影响及是否存在潜在纠

纷发表意见。 

（一）关于发行人与英飞特相关协议的真实性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与英飞特签订的有关协议，并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顾永德和英飞特实际控制人华桂潮进行了访谈，确认双方签订的合同是通过多轮

商业谈判达成的，相关协议体现了双方真实的意愿，双方确认相关协议真实、有

效，并会严格遵守。 

2008年5月至今，协议双方均按相关协议约定严格执行，通过对合作产品及

相关技术使用费的支付情况与相关协议进行核对，确认自双方合作以来，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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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批量生产并销售合作产品，并根据相关协议的约定支付了技术使用费，证明了

相关协议的真实性。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与英飞特签署的相关技术合作协议是真实的，

双方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二）关于发行人与英飞特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对业绩的影响及是否存在

潜在纠纷 

1、发行人与英飞特签订了真实、有效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相关协议，至目

前已稳定合作三年以上，合作期间未发生过任何纠纷，且双方的合作实现了共赢

的效果，双方的合作将会保持稳定； 

2、经核查，合作至今，发行人向英飞特支付相关技术使用费及其占营业成

本比例情况如下： 

技术使用费金额（万元） 占营业成本的比例 

2011年 1-6月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2011年 1-6月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282.11 1,022.46 372.33 28.26 1.32% 2.84% 1.68% 0.15% 

从上表可以看出，发行人向英飞特支付的技术使用费占公司营业成本比例很

低；且发行人基于英飞特技术产品销售收入占公司LED驱动电源销售收入比例逐

年降低，故发行人与英飞特的技术合作不会对发行人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3、双方已对应支付技术使用费产品进行了明确划分，且英飞特已对相关问

题出具了不可撤销的书面声明，明确如下内容：自建立技术合作关系以来，双方

按照相关协议各自履行了相关义务，茂硕电源已按约定支付相关技术使用费，双

方在合作过程中不存在任何技术、经济及其他领域的争议和纠纷；茂硕电源自主

研发的技术及产品与英飞特不存在任何技术、经济及其他领域的争议和纠纷；茂

硕电源不存在对英飞特的技术侵权行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英飞特签署的相关技术合作协议是真实

的；发行人与英飞特的合作关系将保持稳定；发行人向英飞特支付技术使用费不

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双方不存在纠纷和潜在纠纷。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副本三份。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及本

所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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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A股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之签名、盖章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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